
 

 

 

 

仁化县人大常委会： 

根据《预算法》的规定，根据我县财政资金的调度情况，

经政府研究，对 2016 年仁化县财政预算进行第三次调整，现

呈报《2016年仁化县第三次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请予审议。  

    附件：2016年仁化县第三次财政预算调整方案 

 

 

 

                                  仁化县人民政府 

                                 2016 年 12 月 20 日 

 

  

 



 

 

2016 年仁化县第三次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报告 

 

   根据《预算法》的规定，现将 2016年仁化县第三次财政预算调

整方案报告如下。 

一、调整事由 

一是由于受到经济下行的影响，同时“营改增”政策全面推行及

增值税分成结构调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成本政策的实施，加上我

县目前新增支柱税源少，税收收入增长困难，造成难于完成今年年初

既定的税收收入目标。 

二是各部门积极争取上级资金，增加了本级财力。 

鉴于上述原因，需要对县财政预算进行第三次调整。 

二、预算调整方案 

（一）一般公共预算调整方案 

1、收入预算调整方案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调减 2067 万元。受“营改增”政策全面

推行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成本影响，加上我县新增支柱税源少，税

收收入增长艰难。根据税收征收的实际情况，现将我县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由自然口径增长 5%，调整为可比口径增长 5%（自然口径增长

1.61%）。其中：税收收入由原来的 45466 万元，调整为 38366 万元，

调减 7100 万元（国税由原来的 16590 万元，调整为 14167 万元，调

减 2423 万元，地税由原来的 28877 万元，调整为 24200 万元，调减

4677万元），非税收入由原来的 18571万元，调整为 23604 万元，调

增 5033 万元（主要是由于我县加强了县闲置资产处置，增加非税收

入）。 



 

（2）上级补助收入调增 12340 万元。 

以上两项合计调增收入 10273 万元。收入预算调增后，资金来源

总额达到 236643 万元。 

2、支出预算调整方案 

按照有关政策要求，建议将今年新增的收入 10273 万元，用于以

下方面的支出： 

（1）补发今年 1 至 5 月份行政事业单位住房维修和物业管理基

金补贴 3500万元。 

（2）新增专项转移支付支出及政策性项目支出 6773 万元。 

以上支出预算调整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加 10273万元，达到

227836 万元。 

调整方案确定后，我们再根据具体支出项目列入相应的政府收支

分类科目。 

3、财政收支平衡情况 

上述收支预算调整后，资金来源总计 236643 万元，其中：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 61970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125643 万元（税收返还收

入 6002 万元，转移支付收入 119641 万元），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收入

12260 万元，调入资金 5500 万元，上年结余 31270 万元。资金运用

总计 236643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27836 万元，上解上级

支出 2147 万元，地方政府债券还本 6660 万元。资金来源与资金运用

相抵，收支平衡。 

三、落实调整预算的主要措施 

  为确保调整预算落实到位，下一步，我们将着力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的工作： 

    一是进一步加大收入征管力度。今年收入任务虽作调减，但在最



 

后关头还是要加强对税收收入征管力度，强化措施、主动作为，做到

应收尽收。确保全面完成全年收入调整目标。 

    二是全面梳理财政统筹资金，落实各项支出考核政策。以考核为

导向，在保工资、保民生、保运作的基础上，精心组织，认真测算，

积极筹措资金，确保今年等重大财政支出事项的落实，确保各项考核

指标顺利完成任务。 

       附件：2016年财政预算调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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